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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没收违法所得制度之重构

刘飞琴

摘　要：《行政处罚法》（２０２１修订）对没收违法所得给予了充分重视。违法所得本不属于违法行为人的

合法财产，对其剥夺也不具有制裁性和惩罚性，故没收违法 所 得 的 法 律 属 性 并 非 行 政 处 罚。同 时，我 国 环 境

没收违法所得存在立法缺位和具体规则不明确的问题。借鉴域外经验，应 将 我 国 没 收 违 法 所 得 定 性 为 具 有 衡

平性的 “未形式化行政行为”，从而厘清环境没收违法所得与环境罚款的关系，明确环境没收违法所得之立法

模式，并构建包括环境没收违法所得类型、计算等具体规则的系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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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别为第９条、第２８条、第６３条、第７４条、第７８条和第７９条。

一、前　言

“任何人不得因违法行为获益”是有效惩治、威慑与预防违法行为的基本原则。《行政处罚法》
（２０２１修订）（以下简称 “新法”）共有６个条款①１０处提到 “违法所得”，凸显了没收违法所得的重

要性。在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行为频发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违法成本低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生

态环境部负责人提出 “针对生态环境严重违法行为，完善处罚种类，提高罚款额度，使违法行为人

‘得不偿失’，乃至 ‘倾家荡产’”［１］。而关键在于，如何提高环境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使其 “得

不偿失”。本文认为，要实现该目标，既要提高环境罚款额度，更要切实做到将环境违法所得悉数

没收。若非如此，就会使部分生产经营者产生强烈的从事环境违法行为之投机心理。这不仅是对环

境违法行为人的纵容，更会使选择环境守法的生产经营主体因为环境成本高而在市场上处于不公平

竞争地位，形成 “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效应。下文将从环境法律角度聚焦没收违法所得制度，对

其法律属性、立法模式及制度规则展开分析和讨论。

二、我国环境违法所得没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没收违法所得之法律属性不清

“没收”实质上就是对行政违法或者刑事犯罪中所有或占有利益的一种剥夺。按其对 象 不 同，
没收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分为两类：没收非法财物和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是指行政机关

依法将违禁品或者用以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收归国有的处罚形式；没收违法所得是指行政机关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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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为人通过违法行为获取的财产收归国有的处罚形式。当事人对于非法财物是有合法占有权的，
而对于违法所得，则没有合法占有权。刑法中的违法收益追缴并没有放入我国 《刑法》第３章第８
节规定的没收财产刑，没收违禁品、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没收违法所得的财物，都不是没

收财产刑的内容；只有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才是没收财产刑的内容 （一般没收）［２］。
无论是行政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还是刑事法中的违法收益追缴，其基本理念均来源于 “任何人不

得因违法行为获益”，其法律属性的统一值得关注。
没收违法所得法律属性之核心问题是没收违法所得是否具有制裁性和惩罚性，这决定了没收违

法所得的功能定位及其在立法中与罚款的关系，也直接关系着我国财产罚的结构体系。学界普遍认

为，财产罚以限制或剥夺相对一方的财产权为 特 征，主 要 形 式 包 括 没 收 和 罚 款［３］（Ｐ３２４）［４］（Ｐ５２）［５］（Ｐ２８５）。
我国原 《行政处罚法》第８条对行政处罚种类进行了明确列举，其中包括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

法财物”。即是说，我国的行政没收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和没收非法财物，二者均属于独立的行政处

罚种类。但是，学者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一直没有间断。姚莉英认为，应该按照没收的具体对象为违

法所得或非法财物，分别界定其法律属性，其中对于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没收的具体定性，又有差

异［６］。谢祥为等认为，没收非法财物属于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只是国家对违法所得的一种 “追缴”，
没有行政处罚的特征，没收违法所得中的利益本来就不属于行为人的合法财产，当事人对该财产行

使占有权没有法律依据［７］。蒋红珍认为，没收的惩罚性功能相对缺弱，预防性和回归性两种功能反

客为主，在处罚种类框架中，处于从属性地位［８］。王青斌从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作用角度，结合我

国的刑事法律制度指出，没收违法所得也并不属于 “财产刑”，故行政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应当不

属于行政处罚［９］。
新法依然没有解决没收违法所得法律属性不清晰的问题。其第２条新增规定，判断某一行政行

为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的标准是行为是否以 减 损权益 或 增 加 义务 的 方 式 对当 事 人进行 惩戒。 《辞海》
中惩戒为 “惩治过错，警戒将来”，惩罚为 “惩戒处罚”［１０］（Ｐ４３２）。可见，惩戒与惩罚无实质区别。没

收违法所得和罚款均涉及对违法行为人所有或占有财产的不利益处分，而罚款是典型的具有惩罚性

的行政处罚，但将本不具备惩罚性的没收违法所得也定位为行政处罚，就会影响没收违法所得制度

功能的实现，同时也会造成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的关系模糊。我国环境立法和执法中出现的没收违

法所得缺位而环境罚款泛滥之情形的根源，即在于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属性不清晰。
（二）环境没收违法所得之立法不全

我国行政①和刑事②立法中均涉 及 没 收 违 法 所 得 （或 追 缴 违 法 收 益）。依 据 我 国 原 《行 政 处 罚

法》第８条和新法第９条规定，没收违法所得是与罚款并列、独立的行政处罚种类。新法的亮点之

一是首次对没收违法所得做了较为全面系统 的 规定，具体包括：没收违法所 得 的 范 围、含 义、计

算，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都适用听证程序，上缴国库，不得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不得与考评

挂钩，等等。新法对于没收违法所得的重视，正是为了因应行政执法中长期存在的违法成本低的现

象。而生态环境领域，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尤为突出，故环境法律也需作出必要回应。
综观我国环境法律体系，没收违法所得存在立法缺位、规定不全的情形，大量涉及牟利性的环

境违法行为的财产罚方式只有罚款，而没有没收违法所得，如 《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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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原 《行政处罚法》第８条和新法第９条均将 “没收违法所得”列为行政处罚的种类；《行政强制法》第２７条 规

定，对违法事实清楚，依法应当没收的非法财物予以没收；《环 境 行 政 处 罚 办 法》第１０条 列 举 了 八 个，环 境 行 政 处 罚 的

种类，其中第六项为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刑法》第６４条关于犯罪物品的处理中涉及没收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

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



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五部重要的环境法律中均无没收违法所得的相关规

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２０２０）第１１４条针对无证经营危险废物，设定最高可达五百万的

罚款处罚，但却没有提及没收违法所得。生态环境部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发布的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中共包括２４８项违法行为，其中只有３５项违法行为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

的处罚方式。关于没收违法所得立法缺位的问题，周骁然在研究环境罚款时予以关注，并指出由此

可以解释为何 “众多环境违法行为即使按照现有法律规定进行顶格处罚，仍然无法保证违法成本大

于违法收益”［１１］。２０１４年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第５９条第２款将 “违法所得”作为 “按日连续处

罚”数额确定的考量因素，似乎是我国立 法 对 “违 法 所 得”没 收 属 于 独 立 行 政 处 罚 种 类 定 位 的 突

破。周骁然［１１］、徐以祥等［１２］据此提出了采用扩大解释，将违法所得作为罚款的组成部分，以彻底

追缴违法利益。但遗憾的是，此观点并未被环境立法采纳，《环境保护法》（２０１４年修订）生效之

后颁布、修订或修改的环境法律并未 “将违法收益罚款纳入环境罚款的组成部分”，如 《土壤污染

防治法》（２０１８年颁布）、《大气污染防治法》（２０１８修正）和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２０２０
修订）等，仍然是将没收违法所得作为与罚款并列的行政处罚。

公开的裁判文书也是研究没收违法所得的重要指标。本文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出发，在威科

先行法律数据库进行裁判文书检索：其一，以 “环境保护”“违法所得”为关键词，案由 “行政”，
裁判日期 “最近１年”进行检索，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５日共有１４６份裁判文书，其中裁判内容涉及

环境 “违法所得”的文书仅有２７份①，且主要集中在违法采矿 （１０件）、违法经营危险废物 （７件）
和违法检测机动车 （５件）三类违法行为。而将其中的 “违法所得”用 “罚款”替代，裁判文书数

量为６　５３３。其二，基于碧水蓝天净土的重要性，分别从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

治的角度展开检索。 《水污染防治法》从２００８年颁布到２０１７年修订，均无关于 “没收违法所得”
的规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立法文本中有４处规定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但是在检索

“土壤污染防治法”“违法所得” “行政”案由时，未检索到相关裁判文书；以 “大气污染防治法”
为关键词，案由 “行政”、裁判日期 “近５年”进行检索，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５日，共有裁判文书８
３９８件，检索条件加入 “违法所得”则共有２５５份裁判文书。将 “违法所得”换为 “罚款”，裁判

文书数量为７　７８０件。综观前述２５５份裁判文书，关于违反 《大气污染防治法》而被处以 “没收违

法所得”的基本集中于 “经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和 “违法检测机动车”两类案件。由此可

见，没收违法所得作为行政处罚种类在环境执法中应用极为有限且集中于部分特定类型案件，其中

的重要原因就是立法缺位造成的法律依据缺失。由具有惩罚性的罚款取代衡平性的没收违法所得，
就会出现立法目标的错位，从而影响没收违法所得制度功能的实现。

（三）环境没收违法所得之规则不明

环境执法中没收违法所得适用频率低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违法所得认定难度大，环境没收违法所

得制度之具体规则有待明确。由于行政法涉及领域广泛，关于违法所得难以有统一定义，故各部门

对其界定可谓是五花八门。通过北大法宝检索，相关行政法律规范中对违法所得的认定具体有以下

几类：从事违法行为的全部实际收入，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所取得的销售收入，全部经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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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裁判内容涉及环境 “违法所得”的２７份 文 书 分 别 是： （２０１９）辽０２９３行 初１８号； （２０１９）内２９行 终１２号；
（２０１９）吉０７行初４５号；（２０１９）琼行终６３３号；（２０２０）豫１３２６行审２６３号；（２０２０）黔０３３０行审６５号；（２０２０）云

０５２４行审２号；（２０２０）云０５２４行审３号；（２０２０）云０５２４行 审６号；（２０２０）鄂０９８４行 审１９号；（２０１９）京０１行 终

１００８号；（２０１９）桂７１０２行初２９９号；（２０１９）浙０１０４行初１９８号；（２０１９）桂０３行终２１１号；（２０１９）鲁１５０２行初３９
号；（２０２０）川１７０２行 审２０号； （２０２０）辽０８８２行 审５６号； （２０２０）苏０８３０行 审１０号； （２０１９湘０７２６行 审３８号；
（２０２０）川１３０２行审１３号；（２０１９）渝０１１２行审６５４号；（２０１９）渝０１行终３８７号；（２０１９）冀０２行终４０９号；（２０１９）

浙行终１２５９号；（２０２０）豫０４８２行审２０８号；（２０２０）豫０４８２行审２０９号；（２０２０）鲁１４２４行审７号。



非法收益，成本和利润两部分，从事诊疗活动所取得的全部收入，收取的医疗费用，全部收入扣除

合理支出，全部收入扣除购进价款。不同部门对违法所得解释各不相同，说明违法所得的概念在我

国还没有统一，而且在确定 违 法 所 得 数 额 时，也 出 现 了 混 乱 和 矛 盾，有 明 确 的 “总 额 原 则”，如

“从事违法行为的全部实际收入”“销售收入”“从事诊疗活动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全部经营收入”
“成本和利润两部分”；也有明确的 “净额原则”，如 “全部收入扣除合理支出”和 “全部收入扣除

购进价款”。至于间接利益是否应纳入违法所得范围，上述法律规范中均未涉及。
朱德明认为 “没收环境违法所得为何鲜见成功案例”的原因有以下四点：缺乏相对统一的认定

标准；取证难度大；环保部门缺乏查处的经验和典型案例；合理支出难以界定［１３］。其中，“缺乏相

对统一的认定标准”和 “合理支出难以界定”即分别说明了违法所得的认定和计算难度大，亟需明

确具体的规则，构建系统的没收违法所得制度。新法第２８条第２款对违法所得的含义界定为 “实

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原则上不需要核减其成本支出［１４］，但该款同时规定关于违法所得的计

算可以适用特殊规定，即环境法律中可以做出特别规定。

三、环境没收违法所得制度之域外经验

尽管我国行政法将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并列为独立的行政处罚种类，但其实二者的法律属性和

功能定位是截然不同的。对域外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属性、立法模式及具体规则的借鉴，有助于厘

清环境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属性并选择更为妥当的立法模式，构建科学系统的制度规则。
（一）法律属性之域外经验：“准不当得利的衡平措施”
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没收违法所得规制较为全面充分，对于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属性也形

成了较为统一的认识———准不当得利的衡平措施。而关于犯罪收益追缴法律属性的认定，对环境没

收违法所得法律属性的认定亦有启示。

１．没收违法所得为 “准不当得利的衡平措施”。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中，对不法利得

追缴不具惩罚性，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知。德国 《违反秩序法》关于罚款和不法利得没收的规

定，主要是其第１７条及第２９ａ条。该法第１７条第４项①将不法利得作为罚款下限，通过处以罚款

来剥夺不法利得；若行为人或第三人受有利益而未受罚款处罚时，用该法第２９ａ条②进行补充。德

国 《违反秩序法》第２９ａ条与德国刑法利得没收，分别在１９９２年及２０１７年一同修法。故德国 《违反

秩序法》第２９ａ条之规定，应与德国刑法利得没收相关规定做相同解释与适用，是德国彻底剥夺不法

利得没收制度之一环，亦是从 “准不当得利的衡平措施”角度来制订［１５］。另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４日裁判认为此种不法利益之追缴，并非以抑制性的———报复性制裁为目的，而是以预

防性的———秩序管理为目的，因此，并非受责任原则支配之类似处罚措施。即其并非一种处罚或类似

处罚之性质，而是以向将来除去违法状态为目的，具有类似不当得利返还性质之特殊的措施［１６］（Ｐ２８２）。
我国台湾地区关于罚款和不法利得的追缴规 定 在其 《行政罚法》第１８条③。该条将不法利得

—１４—

刘飞琴：我国环境没收违法所得制度之重构

①

②

③

德国 《违反秩序法》第１７条第４项规定：罚款应高于行为人因违反秩序行为所得之经济利益。法定 罚 款 最 高 额

不足者，得超过之。

德国 《违反秩序法》第２９ａ条规定：行为人因有处罚款可能之行为而受报酬或由该行为而有所取得，却因故未受

处罚时，得于其所得之价值范围内追缴所得。（第１项）行 为 人 为 他 人 为 有 处 罚 款 可 能 之 行 为，而 该 他 人 因 此 有 所 得 者，

得于前项所定之范围内向该他人追缴所得。

我国台湾地区 《行政罚法》第１８条规定：裁处罚款，应审酌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行为应受责难程 度，所 生 影 响 及

因违反行政法上义务所得之利益，并得考量受处罚者之资力。（第１项）前项所得之利益超过法定罚款最高额者，得于所

得利益之范围内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罚款最高额之限制。



的范围与罚款的额度作了规范上的联接，将不法利得设定为了罚款的上限，明确规定执法机关可以

在违反行政法上义务所得利益的范围内，酌量加重罚款。其第２０条①又进行了补充性规定，对于

获有利益而未受处罚的情形进行追缴。我国台湾地区 《行政罚法》第１８条及第２０条均有追缴不法

利得之规定，且不受法定罚款最高额度之限制规定，也是为了彻底追缴不法利益，避免因罚款额度

低而使行为人抱有侥幸心理。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亦从追缴不法利得在环保法事务的角度进行分析，
认为从 “法律经济分析”来看，此种追缴不法利得具有高度的实质正当性。依据 《行政罚 法》第

２０条所生不法利得的追偿，并非单纯的 “行政罚”，而系基于 “平均正义”的观点，剥夺其因不法

行为仍能获益的行为，不以其有故意或过失为前提，如同民事上的不当得利，因此也没有 “可非难

性”的问题［１７］。从财产权取得要求正当性的观点及禁止没有法定正当化事由的财产利益转移来看，
可以将 “追缴不法利得”定性为 “管制性不利益处分”［１８］。

２．犯罪收益追缴法律属性认定的启发。无论是国内还是域 外，违法收益的追缴是行政和刑事

不同处罚中的相同课题。有关刑罚与行政 处 罚 关 系 的 争 论 由 来 已 久，二 者 究 竟 是 存 在 本 质 上 的 差

异，还是仅仅是数量上的区别？德国早期流行的观点是质的区别说，质的区别说以社会伦理价值作

为标准，容易陷入困境，因为社会伦理价值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其内涵的确定不是客观

不变的。量的区别说认为，刑事犯与行政犯均是不法行为，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区分仅仅是违法

程度的轻重不同，行政罚是对程度较轻的违法行为的制裁，而刑罚是对违法程度较重的违法行为的

制裁。另外，对于违反行政法规而受行政罚制裁的行为，并非必然不具有社会伦理价值层面的非难

性。因此，质的区别说后来逐步被量的区别说所取代。介于纯粹刑法及 《违反秩序法》之 边 界 地

带，应只是形式上量的差异，由立法者评价决定，最后以不同的法律效果显示出其区别，即以刑罚

或罚款作为违反 《刑法》或 《违反秩序法》之法律效果［１９］（Ｐ６４１－６４２）。关于利得没收的规定，两部法

律之间也具有密切关系，如德国于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１７年两次针对剥夺犯罪所得的 《刑法》部分进行修

正，同时对 《违反秩序法》中的相关规定也一起修正。
受到德国影响，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区分也逐渐由 “质”的区别学说转为

“量”的区别学说。在具体立法中，行政处罚的立法也以刑法为参考对象，有的条文甚至采取与刑

法相同的规 定，例 如 处 罚 法 定 主 义、一 行 为 不 再 罚 原 则、主 观 构 成 要 件、阻 却 违 法 和 紧 急 避 险

等［１９］（Ｐ６４３）。基于 “大统混由案”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２０１４年在 《食品安全卫生

管理法》第４９条之１新增了有关食品犯罪行为的不法利得追缴不考虑是否属于犯罪行为人所有，
具有非刑罚化［２０］。２０１５年 《刑法》总则没收制度被大幅度 修 改，使没收去从刑化，被称为 “没收

新制”。学者普遍认为，此次修改是参考德国 《刑法》中利得没收制度展开的，基于 “任何人都不

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基本法律而修订，并确立了刑法中没收的法律性质是刑罚及保安处分以外的独

立法律效果，属于不当得利之衡平措施［１５］。
（二）立法模式之域外经验：独立适用或作为罚款下限

基于不同的立法传统和背景，关于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制及其与罚款的关系，除了没收违法所得

与罚款独立适用之模式外，还存在将违法所得作为罚款下限组成部分的模式。

１．没收违法所得独立适用。我国台湾地区关于不法利得追缴 的 原则 性规 定在 《行政罚法》第

１８条和第２０条，也有部分环境法律作出了特别规定，如 《水污染防治法》（２０１８公布）第６６条之

２第一项和 《空气污染防制法》 （２０１８公布）第８６条第一项关于不当利益追缴规定的表述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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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台湾地区 《行政罚法》第２０条规定：为他人利益而实施行为，致使他人违反行政法上义务 应 受 处 罚 者，该

行为人因其行为受有财产上利益而未受处罚时，得与其所受财产上利益价值范围内，酌予追缴。（第１项）行为人违反行

政法上义务应受处罚，他人因该行为受有财产上利益而未受处罚时，得于其所受财产上利益价值范围内，酌予追缴。



致：违反本法义务行为而有所得利益者，除应依本法规定裁处一定金额之罚款外，并得于所得利益

之范围内，予以追缴。允许在罚款之外再单独追缴不法利得，也即没收违法所得可以独立适用。

２．违法所得作为罚款下限。德国 《违反秩序法》关于罚款和不法利得没收的规定，主要是其

第１７条及第２９ａ条。依据 《违反秩序法》第１７条第４项规定，罚款数额应该高于违法收益，当违

法收益高于法定罚款最高额时，可以违法收益为准。由此可见，德国立法者认 为，罚 款 不 但 有 制

裁、预防功能，还有剥夺不法利得的作用。但如果行为人并未被处以罚款处罚或第三人获有违法利

益时，可通过该法第２９ａ条进行补充。
在美国环境法制度设计上，威慑模型是法制设计的主要基础理念。基于法律经济学家 “理性行

为人”预设，罚款金额必须高于违法所得利益，才可以阻却违法诱因。美国联邦环保署于１９８４年

发布的 《民事处罚政策》和 《处罚实施的具体法令措施框架》，明确了处罚的基点为违法收益。随

后在 《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个别法规中制定处罚标准，如 《清洁空气法》第１２０条、《清洁

水法》３０９ （ｄ）条。以 《清洁水法》为例，其将违反 《清洁水法》的罚款计算公式明确如下①：罚

款＝经济效益＋严重程度因素＋／－调整因素－诉讼考虑因素－支付能力－补充环境项目。如此，
处罚违法行为时以经济效益为基点，在彻底剥夺违法行为人违法收益的同时，加上适当违法情节的

考量，给予其相应惩罚，以威慑、预防违法行为。这也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保证违法者不会比守

法者获得经济优势。
由此可见，德国 《违反秩序法》第１７条第４项和美国环境法中将违法所得作为了设定罚款的

组成部分，以违法所得作为下限设定罚款数额，由超出违法所得部分的罚款体现惩罚性。当然，德

国 《违反秩序法》对违法所得的没收以适用第１７条第４项为原则；当违法行为人未被处以罚款或

者第三人因违法行为而受益，则以第２９ａ条为补充，避免追缴漏洞。美国在确定环境罚款数额时，
除了违法所得，还有其他考量因素，法制设计较为完备。

（三）具体规则之域外经验：违法所得的类型与计算

德国 《行政秩序法》第１７条第４项和我国台湾地区 《行政罚法》第１８条均将违法利益的范围

与罚款的额度作了规范上的联接，从而剥夺由违法行为所获之不法利益；另外，德国 《行 政 秩 序

法》第２９ａ条和我国台湾地区 《行政罚法》第２０条均设有补充性规定，从而避免脱法行为或制裁

漏洞，彻底追缴违法利益。此外，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环境法律中也有类似规定。如德国环境及

森林部２０００年发布 《环保法规科处秩序罚之处罚基准》第１章第３节７．２条规定，如果行为人或

行为人为第三人而为违规行为之该第三人，从该违规行为获得经济上利益，且并未进行罚款程序，
或停止罚款程序，或并未被科处罚款时，则可在其取得之财产上利益之额度内，对于该行为人或第

三人作成处分追缴金额［１６］（Ｐ２８２－２８３）。我国台湾地区 《水污染防治法》 （２０１８公布）第６６条之２② 和

《空气污染防制法》（２０１８公布）第８６条③亦有关于不法利得全面追缴的规定。

１．违法所得的类型。行为人违反行政法上义务所获得之 经 济 利 益，有积极利益和消极利益两

—３４—

刘飞琴：我国环境没收违法所得制度之重构

①

②

③

Ｕ．Ｓ．ＥＰ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ｃｔ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９５。
《水污染防治法》（２０１８公布）第６６条之２规定：违反本法义务行为而有所得利益者，除应依本法规定裁处一定

金额之罚款外，并得于所得利益之范围 内，予 以 追 缴。为 他 人 利 益 而 实 施 行 为，致 使 他 人 违 反 本 法 上 义 务 应 受 处 罚 者，

该行为人因其行为受有财产上利益而未受处罚时，得于 其 所 受 财 产 上 利 益 价 值 范 围 内，予 以 追 缴。行 为 人 违 反 本 法 上 义

务应受处罚，他人因该行为受有财产上利益而未受处罚时，得于其所受财产上利益价值范围内，予以追缴。前三项追缴，

由为裁处之主管机关以行政处分为之；所称利益得包括积 极 利 益 及 应 支 出 而 未 支 出 或 减 少 支 出 之 消 极 利 益，其 核 算 及 推

估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空气污染防制法》（２０１８公布）第８６条与 《水污染防治法》（２０１８公布）第６６条之２规定基本一致，唯一的区

别是前者第四款中的 “各级主管机关”在后者第四款中表述为 “主管机关”。



类。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清秀结合德国相关立法，提出如下界定：积极利益是指违反 “行政法”上

义务而获得之收益，如违规营业而获得营业收益；行为人违 “法”联合垄断排除竞争者而改善市场

地位，因此增加其企业价值，或明显地获得利润。消极利益是指违反 “行政法”上作为义务而不作

为，以致减少支出，亦即节省依法履行 “行政法”上义务之必要费用之支出，也是经济上利益。例

如，依据环保 “法规”应投入防治污染设备而投入，或依 “法”应清理废弃物而不清理，减少遵守

“法规”之费用支出，亦属于不法利得之范围［１６］（Ｐ２５６－２５７）。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中关于不法利益的

追缴也主要从积极利益和消极利益两方面展开，如 《违反水污染防治法义务所得利益核算及推估办

法》《违反空气污染防制法义务所得利益核算及推估办法》《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认定及核算

办法》均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以 《违反水污染防治法义务所得利益核算及推估办法》为例，第４条

规定积极利益包括 “违反本法义务行为期间所产生之营业净利、对价或报酬，且与违反本法有关

者”和 “他人与违反本法义务受处分对象有契约或其他法律关系，直接因违反本法义务行为而受有

之财产收入、报酬或对价等经济利益”两类；第７条规定消极利益包括 “资本投资支出成本”“一

次性支出成本”和 “经常性支出成本”三类①。

２．违法所得的计算。违法所得的计算以行为人在违法行为中所支 出 的 费用是否 应予扣除为标

准，理论上有 “总额原则”和 “净额原则”两种计算方式。“总额原则”主张，对于违规行为所获

得之 “标的的销售价格或劳务报酬”全部加以追缴，而不减除其取得之进货成本、费用 （如运输费

用）等，亦即剥夺在行为过程中任何阶段之所有经济上价值。“净额原则”认为，就违规行为所获

得的 “标的收入”，应再减除其取得成本费用以及所应负担的税捐规费 （如营业税或所得税），而以

“净额所得利益”作为追缴标的［１６］（Ｐ２９１）。同时，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立法针对不法利得的对象、范

围、估算等问题，也有较为充分、细致的规定。

四、我国环境没收违法所得制度之重构建议

（一）我国环境没收违法所得之法律属性厘清

正是由于作为行政法总论的 《行政处罚法》对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属性缺乏清晰界定，导致作

为部门行政法的环境法律也存在属性不清与功能错位的问题。故对环境没收违法所得法律属性的明

确，需从行政法中没收违法所得法律属性的界定出发。

１．法律属性宜为 “未型式化行政行为”。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源于衡平思想，基于不当得利

所产生的 “返回义务”，其目标不在于赔偿损害，与受益人是否有过错无关，不以可非难性为前提。
同理，公法上的不当得利也在于追缴不当利益，以维护公平正义，对于受益人是否有故意或过失，
在所不问。其作用及目的，并不在于惩罚、警惕或吓阻，其追征对象也并非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而应

受处罚之行为人，而系基于 “经由违法行为或与违法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而取得不法利得或不得

当得利，均不应使之保有该财产上利益”之基本原则而予以 追 缴［２０］。行政处罚都是对当事人的权

利施加某种不利益或者限制，是一种额外的特定义务，具有负担性和惩罚性。而没收违法所得并不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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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消极利益分为下列三类：一、资本投资支出成本，指所有为符合本法义务所应投资资本设备之支 出，如 废 （污）

水或污泥处理设施、自动监测设施、检验设备等 之 设 计、安 装 及 购 买 等 费 用。二、一 次 性 支 出 成 本，指 一 次 且 非 折 旧 性

之支出，如土地购买、员工之初始训练、紧急应变措施、或 依 本 法 应 办 理 之 许 可 证 （文 件）申 请 等 费 用。三、经 常 性 支

出成本，指符合本法义务 所 需 相 关 设 备 （施）操 作 维 护 及 管 理 费 用 之 支 出，如 维 持 废 （污）水 处 理 设 施 正 常 操 作、监

（检）测及申报、污泥处理等工作之相关支 出，如 电 费、燃 料 费、药 品 费、材 料 费、污 泥 清 除 处 理 费、污 水 下 水 道 使 用

费、设备更新或改善费、设置废 （污）水处理专责单 位 或 人 员 费、人 事 费、差 旅 费、检 测 申 报 费、水 质 （量）自 动 监 测

（视）及连线传输设施操作维护费，或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之相关经常性支出成本费用。



能体现出惩罚性，因为违法所得本来就不属于违法行为人，行为人对该项违法行为的预期本就不合

法，对其予以剥夺也没有体现出制裁性和惩罚性，更多的是一种回归原状。没收违法所得既非行政

处罚，又不能归入当前被广泛认可的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裁决等具体行政行为［９］，可以认定

为是一种 “未型式化行政行为”。

新法体现了对没收违法所得的关注和重视，虽然其第９条仍然将没收违法所得明确列举为独立

的行政处罚种类，但其第２８条①的规定又似乎可以理解为对其行政处罚法律属性的弱化，其中第

２８条第１款明确了责令改正行为的非行政处罚性质；作为与第１款并列的第２款，对没收违法所得

的范围、含义和计算做出了规定。由此，没收违法所得与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一

样，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同步考虑，但是责令改正的法律属性在此明确为非行政处罚，而并列规

定的没收违法所得之法律属性却没有涉及。结合第９条规定，新法并未突破没收违法所得行政处罚

之法律属性。

当然，将没收违法所得作为与罚款相并列的行政处罚种类，在目前我国违法所得制度尚未系统

构建的情形下有其作为权宜之计的积极作 用：一是我国目前行政法尚无没收违法所得的程序性规

定，将没收违法所得作为与罚款并列的行政处罚种类并适用听证程序，可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完善没收违法所得的程序合法性；二是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款项最终均归入国库，将二者

并列适用法律，便于统一管理，防止出现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等情形；三 是 符 合 我 国 立 法 体

系，便于实现制度衔接。

２．与犯罪收益追缴法律属性认定的统一。我国 《刑法》中包括一般没收和特别没收两种不同

性质的 “没收”：前者为 《刑法》第５９条作为附加刑的没收财产；后者即 《刑法》第６４条的规定，

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在内。一般没收是指将没收犯罪分子个人的部分或全部合法财产，无论该财产是

否与犯罪行为有实质联系；而特别没收针对的是犯罪分子或案外人的与犯罪有关联的合法或非法财

产，所针对的对象是被犯罪所 “玷污”的财产，无论该财产是否属于犯罪人所有或占有，均应没收

之［２１］。此处的违法所得必须与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实质联系［２２］。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犯罪收益没

收是一种强制处理方法，不是刑罚［２３］（Ｐ５７）［２４］（Ｐ１０７）［２１］。也有学者建议借鉴德国刑法的立法模式，将特

别没收规定为独立于刑罚与保安处分的特别措施［２５］。行政犯与刑事犯并无质的不同，区别仅是形

式上量的差异，也即违法程度轻重不同，故对于行政没收违法所得的定性与犯罪收益追缴的定性密

切相关。犯罪收益追缴本质上不具有制裁性和惩罚性，强制处理方法和独立于刑罚与保安处分的特

别措施没有实质区别，均否认了没收犯罪收益的刑罚属性。基于法律属性的统一性，行政法中的没

收违法所得也应不属于行政处罚。

（二）我国环境没收违法所得之立法模式选择

我国应采取环境违法所得独立于罚款单独适用的立法模式。我国行政法一直将没收违法所得作

为行政处罚的种类，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在法律文本中的表述一直是相互独立的。原 《行政处罚

法》第８条和新法第９条列举行政处罚种类时，均将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并列。原 《行政处罚法》

第四章 “管辖和适用”第２４条②对罚款的适用进行了限定，但没有涉及没收违法所得；新法共有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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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第２８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当事 人 有 违 法 所 得，除

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 施 违 法 行 为 所 取 得 的 款 项。法 律、行 政 法 规、部 门 规 章 对 违 法 所 得

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２４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条款１０处提到 “违法所得”，且其中第四章 “管辖和适用”第２９条①对罚款适用做出限 制，第２８
条对没收违法所得的范围、含义、计算做出了明确，体现了没收违法所得的重要性。

如前文所述，有学者主张，依据 《环境保护法》第５９条第２款，“我国现有立法已接受将违法

收益纳入环境罚款的组成部分”［１１］，对于理顺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提供了新思路，可以在理论上实

现对违法所得的彻底追缴。但是从文义解释出发，仅凭 《环境保护法》第５９条第２款的规定得出

上述结论，未免有轻率之嫌。首先，将违法所得作为罚款数额的考量因素可以理解为违法所得之多

寡可以说明被处罚人违法行为的严重性程度，但是将其作为考量因素并不等同于直接将违法所得本

身作为罚款的组成部分。否则，就会影响法律体系理解上的自洽性。比如，该款规定的考量因素除

了 “违法所得”，还包括 “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按照将违法所得之考量因素等同于直接将违

法所得本身作为罚款的组成部分之做法，那么该 “直接损失”是否也应当通过罚款予以追索，而非

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修复责任。其次，行政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之

制度设计的内在机理不同。没收违法所得的目标是在于去除因不法行为而获得的利益，它本身并不

具备惩罚性，而且它不仅可能适用于违法行为人，也可能适用于因违法行为而获益的第三人，以实

现 “任何人不得因违法行为获益”的目标。相比之下，罚款则是典型的财产罚，它以违法行为人为

适用对象，且是对其过往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具有鲜明的惩罚性。因此，在环境行政制裁中，没收

违法所得具有独立于罚款之外的存在价值。

事实上，我国环境没收违法所得选择独立的立法模式，也更符合我国一直以来将没收违法所得

作为与罚款并列的制裁类型的常规立法做法，便于实现 《环境保护法》与其他环境单行法在环境罚

款之相关规定上的衔接。通过统计 《森林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１９部环境

法律②共７２处没收违法所得③的相关条款，可知，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并处最多，共５０处，具体

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３３处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４处⑤，“没收违法所

得，处以罚款”１处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其违法所得”１２处⑦；选择适用罚款的为１２处：“没

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⑧；没收违法所得单独适用的 （即该条款中未规定 “罚款”）只有２处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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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第２９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 违 反 多 个 法 律

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

影响评价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防沙治沙法》《水土保持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草

原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电力法》《核安全法》《渔业法》和 《海岛保护法》。
《森林法》第３９条和第４３条表述为 “变卖所得”。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１０１条、第１０３条、第１０４条、第１０７条第２款、第１０９条第１款、第２款，第１１０条第１

款、第１１２条第１款，第１１８条第３款，《海岛保护法》第４７条第２款，《野生动物保护法》第４４条、第４５条、第４６条

第１款、第４８条第１款、第４９条、第５１条、第５５条，《水土保持法》第５１条、《节约能源法》第７０条、第７６条，《水

土保持法》第４８条 （分个人和单位）、第５１条，《森林法》第３９条、第４２条，《草原法》第６４条、第６６条，《煤炭法》

第５８条、第５９条，《渔业法》第３８条第１款、第３款，第４１条，第４４条第１款，第４６条。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１０２条、１０９条、１１１条和第１１２条。
《矿产资源法》第４２条。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７６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５３条、第５７条，《土壤污染防治法》第８７条、第８９条、

第９０条、第９１条，《核安全法》第７９条、第８２条、第８３条、第８５条，《环境影响评价法》第３２条第２款。
《矿产资源法》第３９条、第４０条、第４３条，《电力法》第６３条 《海岛保护法》第４７条第１款，《渔业法》第４２

条、第４３条、４４条第２款，《草原法》第６７条、第６８条、第６９条，《森林法》第４３条。
《防沙治沙法》第３８条和 《循环经济促进法》第５４条。



罚款数额的确定以违法所得为罚基的有８处①。无论是并处、选择适用还是单独适用，均说明在我

国环境法律中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是并列的行政处罚种类。
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是两项独立的制度，没收违法所得的目标在于对违法收益回归原状，使任

何人不得因违法行为而获益，其适用对象既有获益的违法行为人，也包括因违法行为而获益的第三

人，至于其主观的可非难性则不予考虑；而罚款作为典型的行政处罚种类，其功能作用即在于制裁

和惩罚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二者的功能作用各有侧重，不可混为一谈，是否需要没收违法所得，应

根据是否客观存在违法所得来判断；而是否需要处以罚款，应结合行为人的违法情节进行确定。只

有两项制度充分发挥各自的应有功能，保证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才能有效威慑、预防环境违法

行为。
（三）我国环境没收违法所得制度之规则构建

我国目前关于违法所得制度构建的相关主张大多是从罚款的角度出发，如周骁然等主张，罚款

数额的确定应由基于违法收益的罚款和基于违法情节的罚款两部分组成［１１］［１２］；李丽平等建议，在

未来的环境法律法规修订中将 “没收违法所得”列入，并具体规定违法企业违法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类型标准等［２６］。但是关于环境没收违 法 所 得 制 度 的 全 面 构 建 尚 无 系 统 讨 论。结 合 域 外 先 进 成 果，
对我国环境违法所得制度之规则进行构建，应涵盖以下几部分重要内容。

１．明确违法所得的类型。新法第２８条第２款对违法所得的含义界定为 “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

的款项”，原则上不需要核减其成本支出，也即对违法所得的类型界定中只包括积极 利 益。但 是，
在环境执法中，消极利益往往更为必要，如美国ＥＰＡ针对计算违法收益而开发的著名的ＢＥＮ模型

中，就包括逃避支出的费用、延迟支出的费用等考量因子②。新法第２８条第２款同时规定关于违法

所得的计算可以适用特殊规定，故对于环境违法所得的类型，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
对积极利益和消极利益作出明确界定。

２．明晰违法所得的计算。鉴于 现 实 生 活 的 多 元 化 和 违 法 行 为 的 多 样 性，我 国 《行 政 处 罚 法》
没有对 “违法所得”的认定作出统一的界定。王青斌曾提出，应当在未来 《行政处罚法》的修改中

统一我国的违法所得认定标准，明确违法所得是违法行为所获取的收益，将获得非法利益的合理支

出等予以扣除［９］。然而，新修订的 《行政处罚法》显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环境违法所得的计算只

能适用环境法律的特殊规定。原环境保护部已有对违法所得的特殊界定———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在附则第７７条规定：“关于违法所得的认定，当事人违法所获得的全部收入扣除当事人直接用于经

营活动的合理支出，为违法所得。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对 ‘违法所得’的认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可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对于违法所得的认定主张去除 “合理支出”部分，原则性地规定

了 “净额原则”。因为 “总额原则”对于 “标的的销售价格或劳务报酬”全部予以追缴，不考虑扣

除其进货成本、费用等支出，确实过于严苛，有违反比例原则的嫌疑。而新法第２８条第２款关于

违法所得的计算，允许特殊规定优先适用，故我们应该继续坚持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的 “净额原

则”，以扣除合理的实际支出后的净利润作为违法所得来追缴。
此外，没收违法所得制度的核心规则还包括：没收对象既包括对违法行为人违法所得的没收，

也包括对第三人受有利益情形的追缴；没收的财产范围应该限于违法行为取得的对价或报酬以及因

违法行为而直接获得的财产上利益 （违法行为与利益之间应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存在），不包括间

接利益［１６］（Ｐ２８９）；必要时财产利益可以通过合理的推算方式来认定 （如当事人拒不配合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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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草原法》第６６条、第６７条、第６８条、第６９条，《水土保持法》第５１条，《野生动物保护法》第５１条，《放射

性污染防治法》第５３条、第５７条。

参见ＩＮＥＣ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２００９。



导致无法查明认定违法收益，行政机关可以在事先通知当事人的前提下，结合调查取证的资料进行

推算）；没收违法所得的时效可以适用 《行政处罚法》时效制度的规定等。

五、结论：我国环境没收违法所得制度的立法表达

新法对于违法所得的重视程度已然非常明确，我国环境没收违法所得制度完善的路径，理论上

有两种方案选择：其一，由环境单行法律均对没收违法所得进行规定，并由相关行政法规或部门规

章进行细化规范；其二，由生态环境部修订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并由相关部门制定一部专门的

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由于环境法律的修改并非短期内可以完成，为了有效威慑环境违法行为，可

选择第二种方案。该方案的具体立法表达，可以由国务院或者生态环境部牵头，借鉴我国台湾地区

的相关经验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 《环境没收违法所得办法》。
我国台湾地区关于环境违法收益追缴制度非常全面、系统，除了 《行政罚法》和相关环境法律

对不法利得进行基本规定之外，环保署对各相关法律关于不法利益的核定与推估，制定了相关技术

性、细节性的具体规范，如 《违反水污染防治法义务所得利益核算及推估办法》《违反空气污染防

治法义务所得利益核算及推估办法》《违反毒性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法所得利益核算及推估办法》
和 《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认定及核算办法》。在制定 《环境没收违法所得办法》时，可以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对相关术语 （如积极利益、消极利益、营业收入、营业净利、利润率等）进

行界定；列举环境法各单行法需要追缴违法所得利益的情形；对积极利益、消极利益的类型和计算

方法，计算所得利益引用数据资料的来源，所得利益计算期间之起算日、追缴期限及停止日进行规

定；所得利益应分别计算积极利益及消极利益后予以加总，并包括按日加计所得期间积极利益及消

极利益的利息；受益者有配合义务及主管机关在必要时可请其他相关部门协助；主管机关可委托专

业机构执行违法所得的计算或者估算，必要时可邀请专家学者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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